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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5 年警佐班第 46 期 (第 1、2、3 類 )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目：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7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警員甲於 8 時許執行巡邏勤務，行經某治安要點前見乙女獨自行走在公共道路的路邊，見其行

跡可疑便發動身分查證，要求乙告知姓名等資料，並佯稱：「怕妳有沒有被報失蹤」云云，經

乙以甲依法無據拒絕提供個資並要求離去，甲即以身體阻擋乙離去並令乙需配合返回派出所查

驗身分。嗣乙多次詢問其遭盤查原因及依據，但甲均未明確告知，乙遂對甲濫行執法過程心有

不滿並評論道：「真的很蠢」等語，甲便認乙於其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而以犯妨害公務

罪嫌現行犯逮捕，乙女當下拒絕並加以抵抗，造成乙女多處擦傷，乙女被逮捕上銬後，帶回派

出所接受調查。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其行為不罰 

 (B) 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強制罪，以及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C) 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強制罪，以及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罪，從一重以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罰 

 (D)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2. 甲欲射殺乙，因槍法不準，致將坐在乙身旁的丙擊斃。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殺人既遂罪  

 (B)過失致人於死罪  

 (C)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人於死罪，二罪併合處罰  

 (D)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人於死罪，從一重之殺人未遂罪處斷 

3. 老闆甲為趕時間，催促司機乙開快一點，導致乙車速太快而撞死行人丙，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過失致人於死之教唆犯 (B)過失致人於死之正犯 

 (C)過失致人於死之幫助犯 (D)無罪 

4. 縱放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脫逃者，一般人違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公務員縱放職務

上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脫逃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此處公務員身分，刑

法學說上稱此為何？  

 (A)純正身分犯 (B)不純正身分犯 (C)純正不作為犯 (D)不純正不作為犯  

5. 下列何者不屬於告訴乃論之罪？ 

 (A)利用權勢猥褻罪  (B)未經他人同意無故攝錄其性影像罪 

 (C)與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為性交罪 (D)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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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者屬《刑法》加重詐欺罪的範疇？ 

 (A)冒用反詐騙 165 聯盟協會名義進行勸募詐騙 

 (B)使用 AI 合成聲音要求被害人匯款 

 (C)利用龐式騙局給予高額利息誘惑被害人  

 (D)以高科技手法在網路搶購演唱會門票販賣 

7. 關於罪責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無罪責，則無刑罰        (B)沒收應受罪責原則之拘束  

 (C)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 (D)罪刑相當原則 

8.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學理所稱之反面的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A)甲想要殺乙，誤丙為乙而殺之  

 (B)甲想要開槍射殺乙，因槍法失準，誤擊乙旁的丙 

 (C)甲誤以為乙正要攻擊自己，迅速將乙擊倒在地 

 (D)甲想要教訓乙，自乙背後揮刀砍過去，孰料乙正要毒殺丙，因而意外地救了丙 

9. 依據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誹謗罪案），關於《刑法》第 310 條，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

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

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

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

件 

 (B)但如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則屬可罰之情形 

 (C)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

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  

 (D)《刑法》第 310 條及第 311 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未違反《憲法》比例

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 

10. 關於《刑法》第 151 條恐嚇公眾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恐嚇的事項內容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為限 

 (B)恐嚇的客體為不特定人或多數人  

 (C)本罪之成立，不以實際發生實害為必要 

 (D)行為人對於恐嚇的內容，是否有意實現，在所不問  

11. 關於《刑事訴訟法》筆錄的製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應當場製作筆錄  

 (B)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筆錄之製作，原則上應由行詢問之人為之  

 (C)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筆錄應命受詢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D)筆錄應令依本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12. 關於通緝之論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被告藏匿者，得通緝之  

 (B)通緝被告，應用通緝書，並應記載應解送之處所 

 (C)通緝書，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  

 (D)利害關係人，得逕行逮捕通緝之被告   

13. 關於司法警察調查犯罪之論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於其管轄區域內，應協助司法警察官或檢察官偵查犯罪  

 (B)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C)調查犯罪而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D)檢察官對其所移送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得發交其他司法警察調查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3  

14. 員警甲懷疑乙經常利用其住所販賣安非他命，遂依法向法院聲請搜索票，並於該搜索票上將安

非他命記載為應扣押之物，員警甲後持該搜索票搜索乙之住宅，果真於乙客廳中的一個櫥櫃中

發現多包安非他命，又另於書房書桌之抽屜內發現 1 把手槍。員警甲於是將安非他命及手槍一

併扣押。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安非他命及手槍之扣押皆屬有令狀扣押  

 (B)安非他命之扣押係屬附帶扣押，手槍之扣押係屬另案扣押 

 (C)安非他命之扣押係屬有令狀之扣押，手槍之扣押係屬另案扣押  

 (D)安非他命之扣押係屬有令狀之扣押，手槍之扣押係屬附帶扣押 

15. 依據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未到庭證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案），關於《刑事訴

訟法》第 159 條之 3 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

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

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死亡者。……三、……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

不到者。」之合憲性問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該規定係刑事訴訟上為追求發現真實而將未到庭證人之法庭外陳述採為證據，致減損被告

防禦權之例外規定   

 (B)法院於適用上開規定時，應從嚴審認法定要件 

 (C)應確保被告於訴訟程序上獲得相當之防禦權補償，使被告於訴訟程序整體而言，仍享有充

分防禦權之保障  

 (D)於此範圍內，雖未經被告當庭對質、詰問之未到庭證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仍得為法院論斷被告有罪之唯一或主要證據 

16. 關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 4 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 

 (B)前項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 

 (C)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D)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

錄或攝影 

17. 關於限制出境、出海之要件與期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被告須犯罪嫌疑重大     

 (B)被告須無一定住居所 

 (C)偵查中限制出境出海期間，累計不得逾 8 月 

 (D)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期間，犯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者，累計不得逾 5 年 

18. 關於證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證人係以其「證言」作為證據，性質上屬於供述證據  

 (B)證人經合法傳喚後，有到場之義務，但精神或心智障礙者，不在此限 

 (C)證人應命具結，但未滿 16 歲者，不得命其具結  

 (D)證人與被告訂有婚約者，得拒絕作證 

19. 關於《刑事訴訟法》上之尿液採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司法警察認為有必要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得違反其意思，報請檢察官許可，以非侵入方式採取  

 (B)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得違反其意思，報請法官許可，以非侵入方式採取之 

 (C)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並有鑑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

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其意思，報請檢察官許可，以非侵入方式採取之 

 (D)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並有鑑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

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其意思，報請檢察官許可，以侵入方式採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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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人於偵查中無權聲請檢察官為搜索、扣押、鑑定、勘驗、

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  

 (A)告訴人 (B)犯罪嫌疑人 (C)被告之辯護人 (D)證人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甲某日 10 時許即在某處飲酒，並於同日 11 時多許駕駛自用小客貨車先載一同事前往 A 處，

後又再載另一同事前往 B 處，嗣於同日 13 時 50 分許，在某路口追撞前方同向車道上停等紅

燈之自用小客車，導致該車再往前追撞同樣在停等紅燈之自小客車。警方據報到現場處理，見

甲面有酒容、酒氣之情形，乃於同日 14 時 6 分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3 毫克，

並進行「刑法第 185 條之 3 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有關本案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刑法》第 185 條之 3 之罪係「具體危險犯」  

 (B)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擬制為不能安全駕駛 

 (C)可以回推之數據認定符合《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款之要件 

 (D) 《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須根據具體情事判斷是否確實達於不能安全駕駛 

 (E)佐以警方所製本條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所載可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之

罪  

22. 關於《刑法》第 150 條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刑法》第 150 條性質屬聚眾犯，目前將其納入妨害秩序罪章內  

 (B)聚集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

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本條罪質相符 

 (C)本罪主觀上自須有妨害秩序故意，但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 

 (D)本罪實務見解認客觀上此暴力威脅外溢作用使公眾或不特定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感受

方可 

 (E)甲、乙於凌晨在「A 夜店」內消費，適丙、丁亦於該處飲酒，因甲、乙認為丙、丁對其潑

灑香檳，發生口角後，呈現 2 對 2 相互鬥毆，甲、乙、丙、丁 4 人均構成本罪  

23. 關於《刑法》第 266 條賭博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賭博是「對向犯」   

(B)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構成本罪 

(C)當場賭博之器具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入之  

(D)在私人住宅內賭博者，構成本罪 

(E)以電子通訊賭博財物者，構成本罪   

24. 下列何者之論述，符合我國現行《刑法》之規定？ 

(A)以按摩棒進入婦女口腔，符合《刑法》所稱性交之性侵入行為  

(B)拍攝少女胸部之影像，符合《刑法》所稱之性影像 

(C)犯強制猥褻罪者，於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 

(D)15 歲少女甲與其同年齡之少男乙兩情相願發生性交行為，甲可構成性交幼年罪 

(E)公然猥褻罪係採意圖犯之立法例 

25. 下列何者之論述，符合我國《刑法》釋憲實務之見解？ 

(A)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B) 《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C)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

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 

 (D)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

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

由之意旨無違 

(E) 《刑法》第 122 條第 3 項之行賄行為，性質上乃屬於瀆職罪，其幫助教唆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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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關於偽造文書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偽造私文書罪之偽造，係指有形偽造  

 (B)業務登載不實罪係指無形偽造 

 (C)偽造統一發票成立偽造特種文書罪  

 (D)偽造駕照之法定刑較偽造私文書罪之法定刑為重 

 (E)偽造文書後進而持之行使，依實務見解，行使吸收偽造   

27. 下列何者屬於脫逃罪所稱「依法逮捕拘禁之人」？ 

 (A)通緝犯  (B)受刑人 

 (C)現行犯                            (D)羈押中之被告 

 (E)被管收的民事債務人  

28. 關於刑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 

 (B)滿 80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C)瘖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D)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 

(E)《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29. 甲乘 A 不在家時，敲毀 A 家的窗戶玻璃，對內潑灑汽油並點火燃燒，雖然造成 A 家窗簾燒燬

及地上局部漆黑，但隨即被及時趕回家的 A 撲滅而未延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建築物未遂罪 

 (B)甲成立毀損建築物既遂罪 

 (C)甲成立普通毀損罪  

(D)甲成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建築物既遂罪 

(E)甲成立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住宅建築物未遂罪 

30. 《刑事訴訟法》關於辯護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調查者，得隨時選任辯護人 

 (B)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

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C)中低收入戶被告得向法院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D)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E)限制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應用限制書   

31. 有關《刑事訴訟法》相關證據法則之論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此稱為法定證據原則，而此原則在

實定法上之意義，即導出證據能力的概念  

 (B)司法警察以利誘之詢問技巧所取得之犯罪嫌疑人自白，且與事實相符者，具證據能力而得

為證據 

 (C)司法警察違背《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第 1 項有關不得於夜間詢問之規定，所取得犯

罪嫌疑人不利於己之陳述，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得為

證據  

(D)「釣魚偵查」是「提供機會型」的釣魚偵查方式，其取得的證據具有證據能力 

 (E)檢察官之舉證責任，應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否則若待證事實最後仍

未明時，此敗訴結果責任應由檢察官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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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53 條之 1運用定位追蹤之科技手段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發動對象與門檻方面，針對犯罪嫌疑人的位置追蹤，則要求需具備相當理由可信與犯罪

嫌疑人、證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始得發動  

 (B)在發動主體與程序方面，一般情形下，未逾連續 24 小時或未累積逾 2 日的短期跟監，得由

司法警察（官）在具備實體事由時逕行發動 

 (C)在發動主體與程序方面，在跟監期間逾連續 24 小時或累計逾 2 日的長期跟監，則應由檢察

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依書面聲請核發許可書  

 (D)在具備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而有立即實施位置追蹤之必要的情形，司法警察（官）得在

未經法院事前核發許可書，即逕行實施跟監期間逾連續 24 小時或累計逾 2 日的長期跟監，

但必須在實施調查後 3 日內向法院聲請補發許可書 

 (E)以大規模蒐集不特定人之生物特徵，如人臉資訊，即時辨識比對，以追蹤調查對象之位置，

得依本條授權為之 

33. 有關拘提之論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拘票，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名 

 (B)拘提，由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或檢察官執行 

 (C)執行拘提，應當場告知犯罪嫌疑人拘提之原因 

 (D)執行拘提得使用戒具，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並應注意犯罪嫌疑人之身體及名譽，避免公

然暴露其戒具 

(E)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到場者，應即時訊問   

34. 有關羈押之論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強制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

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  

 (B)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

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C)法官訊問羈押被告時，原則上毋庸辯護人在場 

 (D)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為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於受羈押被告與其辯護人

接見時，如僅予以監聞，則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尚無不符 

 (E)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5 號解釋，單以犯重罪作為羈押之要件，可能背離羈押作為保

全程序的性質，其對刑事被告武器平等與充分防禦權行使上之限制，即可能違背比例原則  

35. 關於特殊強制處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認有必要時，得使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或其他非以辨識個人生

物特徵之科技方法，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追蹤位置 

 (B)對第三人實施前項調查，以有相當理由可信與被告、犯罪嫌疑人、證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

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限 

 (C)為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認有必要時，得使用科技方法，調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管領或

使用之行動通訊設備之位置、設備號碼或使用之卡片號碼 

 (D)為調查最重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合理懷疑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管領或使用具隱私或

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內之人或物與本案有關，得從該空間外，使用非實體侵入性之科技方

法，對該空間內之人或物監看及攝錄影像 

 (E)對於第三人管領或使用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內之人或物，實施前項調查，以有相

當理由可信與被告、犯罪嫌疑人、證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限  

36. 案件有下列何種情形，應為不起訴處分？ 

 (A)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逾告訴期間者 

 (B)行為不罰者 

 (C)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D)法律應減輕或免除其刑者 

 (E)犯罪嫌疑不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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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關於緩起訴處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刑法》

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 1 年以上 3 年以下之緩起

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 

 (B)被告於緩起訴前，因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檢察官得依職

權撤銷原處分 

 (C)告訴人接受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 10 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

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但曾經告訴人同意者，不得聲請再議 

 (D)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 10 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

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E)羈押之被告受緩起訴之處分者，視為撤銷羈押，檢察官應將被告釋放，並應即時通知法院 

38. 下列何者為相牽連案件？ 

 (A)甲犯下重傷罪，羈押期間，乙為使其逃跑而觸犯便利脫逃罪 

 (B)丙在台北車站觸犯放火罪，隔天在某銀樓觸犯強盜罪 

 (C)丁、戊共犯加重詐欺罪  

(D)己、庚同時在同一大賣場各自犯竊盜罪 

(E)壬觸犯殺人罪，癸為掩飾其犯行而觸犯湮滅證據罪 

39. 關於告訴乃論之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一人告訴，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B)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一人撤回告訴，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C)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一人提起自訴，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D)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一人撤回自訴，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E)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一人緩起訴，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40. 關於加重結果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加重結果犯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B)加重結果犯係由基礎行為與加重結果組合成，且二者間需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特殊

關連性） 

 (C)依實務見解，基礎行為未遂不可成立加重結果犯 

 (D)依實務見解，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 

(E)《刑法》第 185 條之 4 後段發生交通事故致死逃逸罪係屬加重結果犯 


